
 

門、急診及住院 

發現疑似家庭暴力被害人 

結案 

通知轉介本院受理單位 

護理師 

協助/陪同驗傷診療 

社工人員/護理師 

醫生完成診療後 

開立驗傷診斷證明書 

會談及進行社會心理評估 

社工人員/護理師 

醫事人員將通報表 

以傳真或網路通報主管機關 

後續追蹤輔導 

社工人員 

評估被害人 

需求提供服務 

社工人員 

各單位聯繫窗口: 

1.警政單位 

  瑞安派出所  2705-4164 
 

2.社政單位 

  家防中心 2361- 5295 轉 226~227 

 

110.12.13修訂 

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受理家庭暴力就醫保護作業流程圖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